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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04 900902    证券简称：市北高新 市北 B 股    公告编码：临 2015-035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或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145,827,372 股 

发行价格：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9.79 元/股 

2、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145,827,372 36  

合计  145,827,372   

3、预计上市的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5 年 6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

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

计算。 

4、资产过户交割情况 

根据市北高新和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北集团”）

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 2》，市北高

新将通过非公开发行A股的方式购买其控股股东市北集团持有的市北发展和泛

业投资各 100%的股权。截至目前，根据上海市闸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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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9 日出具的《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及其向上海市北生产性企业服

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北发展”）和上海泛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泛业投资”）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市北集团所持有的市北

发展和泛业投资 100%的股权已过户至市北高新名下，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

理完成。市北高新已成为市北发展和泛业投资的唯一股东，合法拥有股东的一

切权利和义务。 

2015 年 6 月 5 日，立信会计师对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增资事

宜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

字[2015]第 114308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5 月 28 日，上市公司

已收到市北集团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145,827,372 元，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后上市公司注册资本（股本）将变更为 712,276,562 元。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审批程序 

1、2014 年 5 月 13 日，市北集团召开董事会，决定以所持市北发展、泛业

投资等 2 家全资子公司各 100%股权认购市北高新发行的股份。 

2、2014 年 5 月 19 日，上海市国资委出具《关于同意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

限公司资产重组可行性方案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2014]119 号）原则同意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 

3、2014 年 8 月 8 日，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相关议案。 

4、上海市国资委备案确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国有资产评估结果。 

5、2014 年 11 月 2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本次交易； 

6、上海市国资委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7、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

关联股东同意市北集团免于发出要约方式增持股份； 

8、2015 年 4 月 27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市北高新（集

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

69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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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一）资产交割的实施情况 

根据市北高新和市北集团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

及《补充协议 2》，市北高新将通过非公开发行 A 股的方式购买其控股股东市

北集团持有的市北发展和泛业投资各 100%的股权。截至目前，根据上海市闸

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5 年 6 月 9 日出具的《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及

其向市北发展和泛业投资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市北集团所持有的市

北发展和泛业投资 100%的股权已过户至市北高新名下，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

办理完成。市北高新已成为市北发展和泛业投资的唯一股东，合法拥有股东的

一切权利和义务。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3 日公告的《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5-033）。 

（二）本次发行概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2、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以上市公司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

十一次决议公告日，即 2014 年 8 月 9 日为定价基准日。根据上述规定，本次交

易的定价原则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即 9.82 元/股。该价格不

低于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股票

交易均价的 90%。鉴于上市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上市公司 2013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且分别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2014

年 8 月 13 日发放现金红利。考虑上述分红影响后，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价

格确定为 9.79 元/股。 

3、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1,427,649,974.40 元，按 9.79 元/股的

发行价格计算，本次拟向市北集团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145,827,372 股，市北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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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获得股份数不足 1 股的部分，无偿赠予给上市公司。 

4、过渡期的相关安排 

根据市北高新与市北集团签署的《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市北

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

公司与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以及《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之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约定，以市北发展 100%股权交割完成

为前提，自评估基准日起至标的资产交割完成日期间，市北发展及相关业务产

生的损益均由市北高新享有或承担。 

（三）本次发行的实施情况 

1、验资情况 

2015 年 6 月 5 日，立信会计师对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增资事

宜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

字[2015]第 114308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5 月 28 日，上市公司

已收到市北集团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145,827,372 元，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后上市公司注册资本（股本）将变更为 712,276,562 元。 

2、股份登记情况 

2015 年 6 月 17 日，公司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向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145,827,372 股 A 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四）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1、发行结果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145,827,372 36  

合计  145,827,372   

2、发行对象的情况 

名称 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丁明年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 

住所 上海市闸北区江场三路 238 号 1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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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08000206928 

税务登记证号 310108134699646 

成立时间 1999 年 4 月 7 日 

经营范围 

投资与资产管理，市政工程，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在

计算机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经济信息咨询服务（除经纪）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 

（五）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意见 

市北高新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资产重组标的资

产已过户至市北高新名下，相关手续合法有效，市北高新已取得市北发展和泛

业投资 100%股权；核查意见披露的尚需履行的后续事项，其履行不存在法律

障碍，不存在无法实施的风险。 

2、法律顾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意见 

市北高新本次重组已经履行了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且已获得中国证

监会的核准，本次重组各方有权按照该等批准和授权实施本次重组方案；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已过户至市北高新名下并已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重组的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份变动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股份变动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股份变动前，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表所示： 

                                                       单位：股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股东性质 

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237,582,852 41.94 国有法人 

SHENYINWANGUONOMINEES(H.K.)LTD. 3,162,970 0.56 境外法人 

GUOTAIJUNANSECURITIES(HONGKONG)LIMITED 2,678,453 0.47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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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辰 2,200,000 0.39 
境内自然

人 

张俊秋 1,947,700 0.34 
境内自然

人 

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有限公司 1,400,900 0.25 境外法人 

CHUWENHUA 1,362,600 0.24 
境外自然

人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1,324,600 0.23 境外法人 

CITIBANKNAH.K.S/AGOLDMANSACHSINTERNATI

ONAL 
1,294,500 0.23 境外法人 

陈秀国 1,022,801 0.18 
境内自然

人 

 

（二）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股份变动后，截至 2015 年 6 月 17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表所示： 

单位：股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股东性质 

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383,410,224 53.83 国有法人 

SHENYIN WANGUO NOMINEES (H.K.) LTD. 3,808,870 0. 53 境外法人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2,649,553 

0.37 
境外法人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2,366,300 0. 33 境外法人 

曲辰 2,200,000 
0.31 

境内自然

人 

张健符                                                                           
1,785,182 

0.25 

境内自然

人 

中國光大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1,598,600 0. 22 境外法人 

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有限公司 1,436,100 0.20 境外法人 

CHU WEN HUA 1,362,600 
0.19 

境外自然

人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1,356,400 0. 19 境外法人 

上述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出具的股东名册查询结果列示。 

综上，本次股份变动前后，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公司控股

股东，因此本次股份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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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后，公司发行 145,827,372 股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数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45,827,372 145,827,372 20.47% 

其中：限售 A

股 

-- -- 145,827,372 145,827,372 20.47% 

限售 B 股 -- -- -- -- --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566,449,190 100% -- 566,449,190 79.53% 

其中：流通 A

股 

333,524,190 58.88% -- 333,524,190 46.83% 

流通 B 股 232,925,000 41.12% -- 232,925,000 32.70% 

合计 566,449,190 100% 145,827,372 712,276,562 1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业务结构以及后续经营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市北高新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净利润等

盈利规模指标将有一定幅度提高，上市公司的园区产业载体资产更加完整，资

金实力增加，同时能降低财务成本。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协调效应将为上市公

司加快并购重组步伐，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做大园区产业载体开发与经营主业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非公开尚未完成，待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

产增加，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占比等指标均将得到良好改善，公司偿债能力

得以提高，财务风险得以降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本次交易的标的之新中

新项目的建设，可增强公司的营运能力，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进一步提高公

司的整体盈利水平。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公司已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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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制定相应的议事规则，具有

健全的组织机构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市北集团对公司的持股比例有所提高，公司将依据《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继续完善公

司治理结构。 

六、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俊波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 198 号新南城商务中心 A 栋 11 楼 

电话：0731-84457321 

传真：0731-84430252 

项目经办人：邢金海、颜昌军、刘佳夏、范宗辉、陈剑、陈益、周翔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黄宁宁 

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580 号南证大厦 45-46 层 

电话：021-5234 1668 

传真：021-5234 6960 

经办律师：陈枫、朱峰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朱建弟 

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 

电话：021-63391166 

传真：021-63392558 

经办注册会计师：翟小民、朱育勤、徐从礼、姚向飞 

（四）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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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王小敏 

地址：上海市延安西路 889 号太平洋企业中心 19 楼  

电话：021-54202166 

传真： 021-62252086 

经办注册评估师：朱淋云、武钢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 

（二）国浩律师出具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市北高新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

意见书》； 

（三）湘财证券出具的《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资产过户情况的独立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 

（四）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验资产交割验资报

告》（XYZH/2015BJA100013 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4308 号）； 

（五）市北高新出具的《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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